            7    
伊脱贫组〔2018〕209号
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收回2018年“雨露计划”和小额贷款贴息项目部分资金的批复

县扶贫办、县财政局：
伊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《关于申请收回2018年“雨露计划”和小额贷款贴息项目部分资金的请示》（伊扶贫办〔2018〕102号）文件收悉，根据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实际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同意县扶贫办的请示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将2018年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补助资金90万元，小额贷款贴息项目资金140万元，共计230万元收回国库。

县财政局自收到本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收回国库。

此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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